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3号

当事人姓名：曾玉梅
身份证件号码：xxxxxx19910701xxxx
[bookmark: _GoBack]地址：广东省揭阳市xx县xx镇xx村委xxx
我局于2026年2月25日根据《关于做好我市2025年第四季度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技术复核发现质量问题调查核实工作的函》（[2025]B19号），对你主持编制的《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模具氮化热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一步审核，发现你存在以下问题：
该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质量问题。（1）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错误。项目氮化工序的氮气产生量估算依据不明，遗漏主反应产生的氮气量；废切削液桶年产生量计算错误；（2）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足。所提切削液、冷却水、喷淋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缺乏依据；未论证抛光工序粉尘集气罩收集效率为90%的可行性。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模具氮化热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内容存在问题复印件，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由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提供，证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质量问题；（2）《关于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模具氮化热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审[2025]33号）复印件，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由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提供，证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5年11月3日取得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批准；（3）现场检查照片，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拍摄制作，证明该项目氮化车间没有生产，氮化车间有氮化工序的2台氮化炉；（4）广东深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由被委托人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广东深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5）曾玉梅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由曾玉梅委托代理人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曾玉梅的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6）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分别由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提供，证明广东省华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的规定，现责令你改正环评报告表存在的质量问题。
我局将对你改正上述质量问题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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